
台山市政务服务“好差评”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

度的要求和广东省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部署，进一步提升台

山市政务服务水平，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结合台山市“数

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部署，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政务服务“好差评”（以下简称“好差评”）

指政务服务对象对政务服务机构、平台及相关工作人员在服务过

程中的服务质量做出评价。

本细则所称政务服务机构指各级政府及其具备相应主体资

格且行使相应政务服务职能的工作部门、部门管理机构、依法承

担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和组织、列入党群工作机构序列但依法承

担行政职能的部门以及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业。

本细则所称政务服务对象（以下称评价人）指办理政务服务

业务的申请人，包括接受政务服务的企业、个人、组织。

第三条“好差评”的适用范围包括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和“马

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审批服务事项目录所列政务服

务事项，评价对象为市、镇（街）、村（社区）三级政务服务机

构、平台及工作人员。

第四条 “好差评”工作遵循自愿真实、公开透明、统一标



准的原则，政务服务机构和工作人员不得强迫或干扰评价人的评

价行为，同一类政务服务事项在不同渠道、不同地区办理时，遵

照统一服务标准和评价标准。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五条 台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统筹全市“好差评”工

作，承担政务服务“好差评”的协调指导、督促检查以及相关配

套制度的建立、牵头“好差评”结果的运用。

第六条 政务服务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本单位“好差评”工作，

对自有政务服务业务系统和评价装置实施改造，对接“好差评”

系统，实时汇集“好差评”数据。建立“好差评”内部工作机制，

对“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评价进行核实处理，并根据“好

差评”情况持续改进工作。

第七条 12345 热线管理机构负责对相应政务服务咨询服务

平台进行改造，对接“好差评”系统，归集评价人通过电话和短

信做出的“好差评”数据并推送至“好差评”系统。建立政务服

务“好差评”数据收集、推送以及差评工单处理流程和机制。负

责接收“好差评”系统推送的“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评价

工单，并按转办流程转办，及时将整改结果返回“好差评”系统。

第八条 各行政效能监督部门和绩效考核管理部门将“好差

评”结果纳入效能监督和绩效考核。

第三章 评价内容与指标

第九条 “好差评”内容包括政务服务机构的事项管理、办



事流程、服务效率、服务便民度，政务服务平台的便捷性、完善

性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等。

第十条 “好差评”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

“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对应分值分别为 10 分、8

分、6 分、3 分、0 分。

第十一条 评价指标分为总体评价、业务评价、服务评价等，

每一评价指标均可进行五级评价。评价人做出“非常满意”“满

意”或“基本满意”评价时，可不选择评价标签直接提交评价结

果。当评价人做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评价时，应当选

择对应的评价标签或输入不满意原因或通过文字等形式描述业

务情况。服务事项评价主要衡量事项的办理过程、方式是否方便

快捷，服务人员评价主要衡量线下窗口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是否

端正，具体见评价指标。

第四章 评价渠道与方式

第十二条 评价人通过线上、线下政务服务渠道或 12345 热

线做出“好差评”。线上评价渠道包括广东政务服务网和移动端

政务服务平台，线下评价渠道包括实体行政服务大厅、部门服务

大厅、自助服务终端等。

第十三条 市行政服务中心、镇（街）公共服务中心和村（居）

党群服务中心统一通过江门市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对接省“好差评”

系统，部门服务大厅业务系统应对接省“好差评”系统。评价人

按系统提示做出评价，评价结果需连同业务基本情况推送至“好



差评”系统。

“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粤商通”民生服务平台、

广东政务服务网等政务服务平台开通统一“好差评”入口，评价

人可登录后找到已办结业务进行评价。办件结束后评价人在 24

小时内未评价的，由系统发送短信提示评价人评价。

第十四条 实体行政服务大厅应在服务窗口提供窗口评价器

或受理回执动态二维码评价入口，业务办结后，窗口工作人员主

动提示评价人进行评价。

通过窗口办结业务后，窗口评价器展示评价人所办事项的名

称、办件流水号、窗口工作人员工号、窗口工作人员姓名等信息，

并提供评价选项;或由窗口打印带有静态二维码的办件回执给评

价人，评价人进行扫码评价。

通过自助服务终端办结业务后，自动进入评价页面，评价页

面展示所办事项的名称，办件流水号，终端机编号等信息，并提

供评价选项。

第十五条 通过 12345 热线完成咨询、投诉后，通过语音或

短信等提示引导评价人对提供的语音服务进行评价。

第十六条 “好差评”实行实名制评分，各政务服务机构要

严格保护评价人信息，未经评价人同意，不得将评价人信息提供

给第三方。

第十七条 评价人可在业务办结后 7 个自然日内进行评价。

评价人逾期不做出评价的，系统自动默认为“非常满意”等级评



价结果。

第十八条 对于线上办理无需纸质出证的业务，准予许可或

不予许可（含退件办结，下同）时业务办结;对于线上办理需要

出证的业务，窗口出件签收时业务办结;对于窗口办理无需出证

的业务，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时业务办结;对于窗口办理需要出

证的业务，窗口出件签收时业务办结。

窗口收件成功的，视为收件办结，由评价人对收件窗口的服

务态度和服务能力进行评价，但暂不对其他内容进行评价。自助

服务终端在业务流程正常结束时业务办结，进入评价界面，展示

所办事项的名称、业务流水号及评价指标内容，评价人可点击进

入评价。窗口收件不成功或政务服务机构受理不成功的业务不开

放评价入口。

第十九条 12345 热线在咨询或投诉结束时，语音提示评价

人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

第二十条 在窗口单次申报同一事项 2 笔及以上业务的，视

为批量业务，实行“一次评价”。

在办理完批量业务后，评价人通过评价装置或者二维码进行

一次评价，一次评价的结果适用于本次批量办理的所有业务。

对于“主题式”“一件事”服务业务，在同一评价界面对主

题业务做总体评价处理，对关联业务做事项评价处理。评价人可

对主题业务进行总体评价直接提交，或者展开主题业务，对关联

业务分别进行事项评价。



第五章 差评整改及复核

第二十一条 建立整改和反馈机制。对“不满意”或“非常

不满意”的评价，“好差评”系统自动生成差评工单，推送至 12345

热线，按 12345 热线工作机制转办，承办单位应在 10 个工作日

内进行回访核实并作相应处理及反馈。对经核实确实存在问题的，

承办单位应对相关责任人应进行约谈整改，并视情况根据有关规

定进行处理。

政务服务机构应定期对评价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对意见较集

中的情况，应深入研究，找出问题根源、及时整改。

第二十二条 对经核实的对窗口工作人员或 12345 热线接线

员的不实评价或恶意评价，将证明材料反馈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

理局，经人员管理单位确认，评价结果不予采纳。

对事项管理、办事流程、服务效率、服务便民度，政务服务

平台的便捷性、完善性的评价结果，不接受申诉修改评价结果，

但可在绩效考核中根据回访核实和整改处理情况酌情考虑。

第六章 绩效考核

第二十三条 “好差评”数据实时汇聚。市政务服务数据管

理局定期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等渠道向社会发布“好差评”结果，

接受社会监督。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定期对“好差评”结果进行汇总通报。

第二十四条“好差评”结果纳入对市直机关单位和各镇（街）

政务服务机构绩效考核和窗口工作人员个人绩效考核。



单位绩效考核同时考虑“好差评”情况及回访核实和整改处

理情况，具体实施细则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每年结合实际情

况制定。

个人绩效考核标准由考核对象主管单位结合实际情况制定，

个人“好差评”情况与奖惩挂钩。

第二十五条 对评价人反映的工作人员涉嫌违纪、违法信息，

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试行，试行期 1 年。



评价指标

服务事项指标

评价

等级

评价内容

评价维度 编制说明 具体评价标准

非常满

意

服务规范性

办事场所 该事项在网上政务综合大厅办理

办事窗口 该事项在综合窗口受理和出件，一次办成

一表申请 通过一张表单完成了多个事项的申报

服务便捷性

网办深度
该事项在网上申报， 提供预审服务，在线反馈办理

结果

移动办理 下载政务综合移动端 APP 后，用手机成功申报该事项

跑动次数 该事项办理全过程不用跑实体大厅

服务精确性

服务引导 该事项在网上查找到，可在网上或实体政务大厅办理

申报材料
办理该事项不需要提交政府部门出具的各类证照批

文

办理时间 该事项当场办结或一个工作日内办结

满意

服务规范性

办事场所 该事项在部门网上综合大厅办理

办事窗口
该事项在实体政务大厅的部门专窗受理,综合窗口出

件

一表申请 只需要填写一张表单就完成了该事项的申报

服务便捷性

网办深度 该事项在网上申报，能够网上反馈办理结果

移动办理 该事项通过部门综合 APP 申报

跑动次数 该事项办理全过程只到现场 1 次就能办成

服务精确性

服务引导
在网上办事指南的引导下，顺利到实体大厅办理、使

用自助机办完该事项

申报材料
该事项办理过程中，曾经提交过的同类材料不需要再

次提交



办理时间 该事项在承诺时限内办结

基本满

意

服务规范性

办事场所 该事项在综合实体大厅办理

办事窗口 该事项在实体政务大厅的部门专窗受理和出件

一表申请 该事项办理前提供一张清单告知所要提交的材料

服务便捷性

网办深度 该事项支持网上中报或网上反馈

移动办理 该事项支持计算机端、移动端、自助终端多渠道办理

跑动次数 该事项办理全过程需要到现场 2次才能办成

服务精确性

服务引导 在网上能查找到该事项办理的时间、地点、方式

申报材料 提供材料样本、编写示例和错误示例

办理时间 该事项在法定时限内办结

不满意

服务规范性

办事场所 该事项需要到部门专业实体大厅办理

办事窗口
该事项在实体政务大厅的部门专窗受理,实体大厅外

取件

一表申请 办理该事项需提供材料清单以外的其他材料

服务便捷性

网办深度 该事项仅提供网上咨询

移动办理 该事项需要下载部门专项 APP 办理

跑动次数 该事项办理过程中需要到实体大厅 2次以上

服务精确性

服务引导
该事项是通过咨询实体政务大厅工作人员后才找到

办理窗口

申报材料 该事项的办事指南未列明应提交的材料

办理时间 该事项出现了延期办结的情形

非常不

满意
服务规范性

办事场所 该事项需要到受理部门的办公场所办理

办事窗口
该事项只能在实体政务大厅的部门专窗咨询，不能当

场办结



一表申请 没有以清单的方式一次性告知全部申报材料

服务便捷性

网办深度 该事项仅支持网上查阅

移动办理 该事项办理过程中需通过不同的渠道或下载多个 APP

跑动次数
该事项办理过程中出现反复跑、来回跑、多头出的情

形

服务精确性

服务引导 只有通过咨询窗口服务人员才了解到如何办理事项

申报材料 该事项办事指南未列明材料清单，需反复补充材料

办理时间 该事项超过法定时限办结且未给出正当理由



服务人员指标

评价等级 评价内容

非常满意
工作人员着装规范，微笑服务，主动服务，热情周到

工作人员业务精通，办事效率高

满意
工作人员着装整洁，主动服务，礼貌用语

工作人员业务熟悉，办事效率较高

基本满意
工作人员着装整洁，规范提供服务

工作人员业务较熟悉，能够顺利完成申办业务

不满意

工作人员服务不主动不热情，询问不能及时回答

工作人员业务不熟，办事效率较低

其他

非常不满

意

工作人员态度恶劣，故意刁难

工作人员业务非常不熟悉，办事效率低

对办事材料不能一次告知或告知不清晰、不具体

其他


